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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321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华英农业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9-080 

 

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对外投资并签署《增资扩股意向协

议》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不存在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

 
一、对外投资概述 

1、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 

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9

年 12 月 5 日与潢川县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潢川县发

投公司”）签订了《增资扩股意向协议》，公司拟以不超过 44,000

万元对潢川县发投公司全资控股的潢川县奥盛实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奥盛实业”或“标的公司”）进行增资并取得其实际控制权。上

述具体增资金额待由协议双方共同指定的第三方审计评估机构对标

的公司出具的审计评估报告后签署正式的《增资扩股协议》来确定。

本次增资扩股完成后，奥盛实业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公司合

并报表。 

2、董事会审议情况 

2019年12月6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以9票赞成、0

票反对、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对外投资并签署<

增资扩股意向协议>的议案》。 

3、本次拟进行的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也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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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
根据《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公司重大经营与投资决策管理

制度》等相关规定，本次拟进行的交易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，还

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交易对方介绍 

1、潢川县发投公司工商基本信息 

（1）名称：潢川县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 

（2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115266618712254  

（3）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（国有控股） 

（4）法定代表人：梅利平  

（5）注册资本：10000 万人民币 

（6）住所：潢川县财政局 

（7）经营范围：对政府授权的国有资产进行的投资、土地储备

与开发（在国家法律、法规允许范围内）、运营和收益管理、单独设

立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，控股、参股设立有限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；

城市道路桥梁工程施工；市政工程施工；园林绿化工程；公路桥梁工

程施工；城乡供水工程、排水工程施工；城乡管网及污水处理工程；

水利水电工程施工；土石方工程施工；物业管理服务；自有房屋租赁；

房屋建筑工程施工；向企业委派产权（股权）代表，向参股控股企业

派出董事，对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进行监督；为企业提供贷款担保；

经批准发行公司债券；开展为企业代理投资和建议项目咨询；为企业

提供改制、改组、上市的策划咨询服务。涉及许可经营项目，应取得

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。 

2、潢川县发投公司股权结构： 

目前，潢川县发投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河南省财政厅，河南省财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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厅通过中原豫资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潢川县发投公司 51%股

权，潢川县财政局持有潢川县发投公司 45%股权，国开发展基金有限

公司持有潢川县发投公司 4%股权。 

 

河南省财政厅

潢川县财政局

潢川县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

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中原豫资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

51%45% 4%

100%

 

潢川县财政局为公司实际控制人。除上述关系外，潢川县发投公

司与公司及公司持股 5%以上股东，公司董监高不存在关联关系，也

不存在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。 

三、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

1、奥盛实业基本情况 

公司名称：潢川县奥盛实业有限公司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11526MA47J57P71 

注册资本：2000 万元整 

法人代表：周亮 

公司住所：河南省信阳市潢川县春申街道产业集聚区公共服务平

台 1 号楼 

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） 

成立日期：2019 年 10月 16日 

经营范围：房地产开发经营；物业管理服务；商品住房销售服务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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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地产信息咨询服务；室内外装饰装修工程施工。 

主要股东：潢川县发投公司持有奥盛实业 100%的股权。 

2、其他说明 

奥盛实业房产和土地不存在抵押、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、不

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、诉讼或仲裁事项、不存在查封、冻结

等司法措施。 

四、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

前述拟对奥盛实业的增资，具体增资金额待由公司和潢川县发投

公司双方共同指定的第三方审计评估机构对标的公司出具的审计评

估报告后签署的正式《增资扩股协议》来确定。 

五、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

1、《增资扩股意向协议》的主要内容 

（1）协议双方 

甲方：潢川县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甲方”） 

乙方：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乙方”） 

（2）增资扩股的方式及金额 

乙方拟以不超过 44,000 万元的方式对标的公司进行增资扩股，

获得标的公司的股份并取得实际控制权。具体金额待甲乙双方共同指

定的第三方审计评估机构对标的公司的审计评估报告出具后由双方

共同协商确定并签署正式的《增资扩股协议》。 

（3）股权交割方式 

各方同意，在各方协商一致且均完全履行完毕本次交易必需程序

（包括但不限于乙方董事会审议程序）的前提下，乙方以支付现金的

形式进行增资，交易完成后涉及交易的股权需待正式协议签署后，各

方尽快协商增资工商变更事宜，尽早完成变更登记手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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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增资扩股后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

增资扩股后的公司拟设立董事会，由各方派人组成，原则上由乙

方负责公司日常经营管理。 

（5）效力及期限 

本意向书自各方代表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，有效期为一年。在各

方签署正式的《增资扩股协议》前各方均不受本意向书的强制约束，

待正式协议签署后本意向书自动失效，或待有效期满后，各方未达成

正式协议时自动失效。双方无需为此承担任何违约责任。 

（6）保密 

本协议各方对于因签署和履行本协议而获得的、与本次增资扩股

有关的信息应当严格保密，包括但不限于书面、实物、电子等形式的

各类财务资料、资产和债权债务清单、人员信息、组织结构、各类协

议、交易方案、交易过程、谈判内容、本协议各项条款等信息资料以

及各方的商业秘密。未经其余各方一致同意，任何一方不得将秘密信

息以任何方式泄漏给本协议外的其他方，也不得以任何方式向公众、

媒体宣布本协议的签订和履行等情况。 

（7）争议解决方式 

因本协议发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，各方首先应本着友

好协商的原则协商解决。 

六、涉及增资的其他安排  

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。本次交易完成后不产生关联交易或同

业竞争情形。 

七、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

1、为响应当地政府产业规划布局，结合公司战略发展需要和当

前公司在所在地的产业链发展状况，本次拟对外投资并取得标的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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控制权。 

2、公司取得标的公司控制权后，将规划兴建“华英现代产业园”，

协同当地政府、平台公司和其他投资方，打造中原地区最大的“畜禽

产业集群化产业园区”，产业园主要围绕“食品、羽绒”两大板块，

建成由华英农业等企业带动、上下游产业链不断延伸、相关产业集群

发展的第三代新型循环经济产业园。 

3、“华英现代产业园”的建设，将有利于聚焦资源，能更有效

地促进公司上下游的协同发展、提高生产营运效率、做大做强产业集

群、增强公司竞争力和影响力。 

八、其他 

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签署相关法律文件，并由公司相关部门办

理工商注册登记等事宜。 

备查文件 

1、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； 

2、《增资扩股意向协议》。 

特此公告 

 

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七日 

 


